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报送我省2023年度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请示

省政府：

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2017年10月，我省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率先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2020年6月，省政府印发《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苏政发〔2020〕49号），进一步完善我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4月，为规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管理，根据《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环办环评函〔2023〕81号）要求，我省按照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地市落地的模式，开展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形成《江苏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情况说明（2023年）》（以下简称《动态更新说明》），并于2024年2月通过生态环境部规范性审核。
本次动态更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保护红线动态更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关联区域的环境管控分区和管控要求。二是环境质量底线动态更新。依据国家、区域、流域及本地区“十四五”环境质量目标和管理要求，更新水、大气、土壤、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底线目标，优化环境管控分区和管控要求。三是资源利用上线动态更新。衔接国家、省、市“十四五”能源资源管理目标和要求，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中涉及的水、土地、能源资源利用上线目标及管控要求进行联动更新。四是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和准入清单动态更新。综合上述更新成果，结合各级各类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对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和准入清单进行相应的更新。更新后，我省陆域管控单元共4258个，其中优先管控单元1297个，占全省陆域面积的20.78%；重点管控单元1992个，占全省陆域面积的18.50%；一般管控单元969个，占全省陆域面积的60.72%。近岸海域管控单元共302个，其中优先管控单元100个，占全省海域面积的27.33%；重点管控单元152个，占全省海域面积的26.06%；一般管控单元50个，占全省海域面积的46.61%。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省级动态更新成果应由省政府或经省政府同意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向生态环境部申请备案。现将《江苏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情况说明（2023年）》呈上，如无不妥，拟冠以“经省政府同意”字样，以省生态环境厅名义报生态环境部备案。

妥否，请示。

附件：江苏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情况说明

（2023年）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4月3日

（联系人：王思阳；电话：025-8626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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